
近日，长春经开区居民李先生在家中浏览黄色网
站时，点击广告下载非官方APP，被APP内客服以“需
充值做数据任务、全额返款”为诱饵，先后通过二维码
转账、线下交付现金等方式多次付款。客服多次以操
作失误、账号冻结等理由持续索要资金，李先生察觉被
骗，累计损失数万元。

长春市公安局经开分局提醒：1、黄色网站莫浏览，
陌生APP别乱装，一旦转账必遭殃!2、账号冻结、操作
失误，都是骗子骗钱的套路!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房屋两次转手，最终买受人付清全款
却迟迟无法过户，原房主以尾款未付拒办
手续，中间卖家称房照未办妥导致过户延
误。近日，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审理一
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明确两份买卖合同
均合法有效，判决需按交易链条逐级履行
过户义务。

2017年1月，姜某与孙某签订《二手
房屋买卖合同书》，约定孙某以32万元购
买农安县某房屋，购房款分三次付清，若
未按约付款则已付款项不予退还且不办
理过户。合同签订后，姜某交付房屋，但
孙某始终拖欠10万元尾款，双方未办理
产权过户。2019年5月，孙某在未取得房
屋所有权的情况下，以50万元价格将该
房屋转售给马某，马某一次性付清全款并
实际入住，但因房屋仍登记在姜某名下，
始终无法完成过户。

多次协商无果后，马某将姜某、孙某
诉至法院，请求确认房屋所有权归其所
有，并要求二被告协助办理过户手续。

庭审中，三方就过户义务与合同履行
问题各执一词。原告马某主张，自己已全
额支付购房款并实际占有房屋，姜某与孙
某作为房屋交易的前后手，应共同协助完

成过户。
被告姜某辩称，其与马某无直接合同

关系，无协助过户义务；孙某未付清10万元
尾款，未取得房屋处分权，其转售行为属无
权处分，马某仅能向孙某主张债权，无权直
接要求确认房屋所有权。值得一提的是，姜
某此前已就尾款问题在当地法院起诉孙某，
法院判决孙某支付10万元房款、利息及案
件受理费，但经强制执行后仍未履行。

被告孙某则称，未办理过户系购房时
房照未办妥所致，案涉房屋已完成交付，
应直接过户至马某名下。

法院审理认为，姜某与孙某、孙某与
马某签订的两份《房屋买卖合同》均系各
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
规定，均合法有效。各方构成典型的房屋
连环买卖关系，根据我国房地产税收相关
规定，二手房交易需缴纳契税、个人所得
税等税种，若允许马某直接要求原房主姜
某过户，可能导致税收规避，阻碍国家征
税行政权行使。因此，连环买卖中应按交
易链条逐级履行过户义务，不得跳过中间
环节直接过户。

姜某与孙某的合同未约定付款与过
户的先后顺序，双方应同时履行义务。在

孙某未清偿生效判决确定的10万元尾款
及相关费用前，姜某有权拒绝协助办理过
户手续，该抗辩权合法成立。

案涉房屋现仍登记在姜某名下，马某
仅享有基于合同的债权请求权，无权直接
主张所有权，故对马某要求确认房屋归其
所有的诉求不予支持。

综上，法院最终判决：孙某与马某签
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姜某在孙某履
行完毕生效民事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后，
立即协助孙某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至孙
某名下；孙某在取得房屋所有权后，立即
协助马某办理产权过户手续。

法官提醒：房屋连环买卖中，“只交付
未过户”易引发权属争议。购房者在交易
时应注意三点：一是签订合同前核查房屋
产权状况及前手交易履行情况；二是明确
约定付款与过户的履行顺序、时限及违约
责任，避免约定不明引发抗辩权争议；三是
交易完成后及时办理不动产权登记，确保
物权变动生效，同时依法履行纳税义务，避
免因税收问题影响过户进程。出售方则应
积极履行合同义务，拖欠房款或拖延过户
可能构成违约，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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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强化妇女儿童权益司法保护，切实提升
辖区群众法治意识与依法维权能力，近日，长春市宽城
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法官冯玉莹应邀走进宽城
区群英街道北站社区，联合开展妇女儿童维权法律知
识专题讲座，为现场群众送上一堂贴近生活、实用性强
的法治公开课。

讲座中，冯玉莹紧扣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热点难点
问题，围绕妇女维权法律基础、反家庭暴力、女性职场
权益保障、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四大核心内容展开系统
讲解。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
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以“以案释法、以案普法”的形式，
详细解读家庭暴力的识别与处置、人身安全保护令申
请流程、女性孕期产期哺乳期职场特殊保护、就业性别
歧视维权途径等重点内容。同时，针对未成年人网络
大额充值、游乐场所意外伤害等家长普遍关心的问题，
细致梳理证据收集要点、维权流程及法律依据，明确家
庭监护责任与履职要求。现场还科普了多元维权渠
道，帮助群众掌握简便易行、务实管用的维权方法，切
实打通依法维权“最后一公里”。

整场讲座内容详实、语言通俗，既有专业的法律条
文解读，又有生动的典型案例剖析，将抽象法律知识转
化为贴近群众生活的实用维权指南，有效提升了群众对
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相关法律知识的知晓度和运用能
力。下一步，宽城法院将持续聚焦妇女儿童等重点群体
权益保障，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法律咨询、纠纷调解等
便民服务，把优质司法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暖到群众心
坎，以司法力量筑牢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治屏障，为营
造安全、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提供坚实司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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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畅通行政维权与司法维权
衔接渠道，切实筑牢劳动者工资支付保障
防线，近日，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法院行政
审判庭（综合审判庭）受邀与九台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大队工作人
员共同开展普法交流及座谈活动。以专
业司法力量赋能民生维权工作，携手织密
维权“防护网”。

普法交流过程中，九台法院干警刘夏
结合司法实务经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
读相关法律法规，结合真实案例，以案释
法、以例释理。并针对维护劳动者合法权

益、规范用工秩序、化解劳资矛盾等常见
问题，结合实际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劳
动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知识，为保障劳动
者权益提供了清晰指引。

随后，九台法院法官张铃捷针对劳动
监察大队一线工作人员日常工作中遇到
的疑难案件、法律适用困惑、纠纷调解难
点等问题，进行现场互动答疑，分享可落
地、可操作的办案技巧与调处经验。让参
会人员听得懂、理得清、用得上，有效弥补
了实务工作中的法律短板，提升了依法处
置欠薪纠纷的专业素养和实战能力。

此次普法交流及座谈活动，是长春市
九台区人民法院与九台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践行司法为民的务实举措，进一
步打通了行政维权与司法维权的沟通渠
道，凝聚起工作合力。下一步，九台法院
将持续聚焦劳动者“急难愁盼”，不断加强
与人社部门的常态化沟通协作，通过联合
普法、协同调处等方式，全方位、多维度保
障劳动者权益，以司法温度筑牢民生保障
底线，让劳动者劳有所得、薪有所安，切实
维护劳动关系和谐与社会大局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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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2026年4月9日 星期四 法治/广告 编辑：姜迪 美编：沈长余 责校：李传富

送法进社区守护“她”与“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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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环二手房买卖陷过户僵局
法院判决：付清尾款方可逐级过户

司法赋能护民生 织密维权“防护网”


